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67號

原      告  蔡安妮  

訴訟代理人  林柏男律師

複  代理人  簡辰曄律師

被      告  蔡鴻儀  

            蔡佳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志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月

十六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丙○○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分割如附表一

「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164條規定之遺產分割，

其目的係為廢止全部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又法院為裁判分割

時，得審酌共有物性質、經濟效用等因素為分割，而不受共

有人主張拘束。故當事人關於遺產範圍、分割方法主張之變

更、增減，均屬補充或更正法律或事實上之陳述，尚非訴之

變更、追加。原告起訴原主張依起訴狀附表所示之分割方法

分割被繼承人丙○○之遺產（見本院卷一第7頁），嗣具狀

主張依民事辯論意旨狀附表1-1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丙

○○所遺如該附表1-1所示之遺產（見本院卷二第29頁），

並陳稱僅就分割方法為變更，遺產範圍未變更等語（見本院

卷二第51頁），核係關於遺產範圍及分割方法所為法律上或

事實上陳述之補充，且本院亦不受當事人主張分割方法之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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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非訴之變更或追加，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幼為被繼承人丙○○所扶養，並經法定代

理人即生父蔡連祥同意後由被繼承人收養，原告與被繼承人

間確有收養關係存在，與被告己○○、戊○○（以下合稱被

告2人，單指其中一人則逕稱其姓名）同為被繼承人之子

女。被繼承人於民國110年6月28日死亡，兩造為被繼承人之

全體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各3分

之1。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

產），附表一編號1至5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業已辦

理繼承登記，被繼承人生前未立遺囑禁止分割遺產，系爭遺

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兩造迄

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

依兩造應繼分比例，分割系爭遺產等語。

二、被告2人則以：原告自承非被繼承人丙○○之親生女，而主

張其自幼受撫養為收養，然依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

1719號裁定意旨，原告須先就自幼受被繼承人扶養之事實與

其本生父母同意收養意思表示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始能

證明收養關係存在。惟證人乙○○已證稱，原告自幼(國小

階段以前)實際上由祖母與姑姑即生父蔡連祥之姊姊蔡秀琴

同住扶養，非由被繼承人扶養，原告已不符合「自幼扶養」

之要件。況且，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生父生母同意被繼承人

收養原告，原告或證人甲○○聽聞甲○○母親稱「原告之生

母自幼過世，不知其生母姓名」等語，僅係甲○○片面聽聞

其母親之說詞，且甲○○亦不知悉原告生母為誰，更遑論亦

未見過原告生母，原告既無證據證明其生母為誰?亦無證據

證明其生母究在何處?生存或過世?其主張生母過世，就其有

利事實，均未舉證證明之。至原告稱其生母鄭秀華至碧潭旊

落水意外身亡一事，因年代久遠，已無法查詢相關紀錄。另

原告所提蔡連祥錄音及譯文部分，被告2人認此並無證據能

力，否認其真正，縱認該錄音與譯文形式真正，然該錄音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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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為空泛陳述事實，未具體敘明原告其何時?何地出生?其

生母為什麼罹患什麼具體疾病而過世? 過世地點?或什麼醫

院?凡此攸關原告生母之生存與否等重要事實，均未具體敘

明與舉證據證明之，其所述不足採信。又原告於被繼承人生

前，未曾關心與探望，僅其有金錢上需求時，始會找被繼承

人，且被繼承人於過世前，約109年8月間至110年6月間住院

近一年期間，家屬多次通知，原告「連一次都未探望」，原

告亦有民法第1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之事由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繼承人丙○○於110年6月28日死亡，遺有系爭遺

產，依戶籍謄本之記載，兩造均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且未

拋棄繼承等情，業據提出繼承系統表、被繼承人之除戶謄

本、兩造之戶籍謄本及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嘉義分行之存款餘額證明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9至

31頁、第213頁），並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可憑（見本

院卷一第137頁），且為被告2人所不否認（見本院卷一第

220，卷二第52頁），堪信為真。至原告主張其經被繼承人

收養，為被繼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位繼承人，

兩造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各3分之1等節，則為被告2人所

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院應審酌者為：㈠原告與被

繼承人間是否成立收養?㈡被告2人主張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

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有無理由?㈢倘原告為被繼承人之

合法繼承人且未喪失繼承權，系爭遺產應如何分割?茲分述

如下：

　㈠原告與被繼承人間是否成立收養?　

　⒈按關於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修正前發生者，除民法親

屬編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民法親屬

編施行法第1條後段有明文。查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有

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3頁）。原告主張其自

幼經被繼承人扶養，是本件應適用74年6月3日修正前民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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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收養之規定，合先敘明。

　⒉原告與被繼承人間無真實血緣關係，然出生後即登記為被繼

承人之長女一節，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可佐（見本院卷一

第213頁），並經證人即兩造表姊甲○○、兩造阿姨即被繼

承人之妹乙○○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66頁，卷二第6、

第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20頁），應可

採信。被繼承人既明知原告非其親生子女，卻以登記為親生

子女之方式申報為其長女，顯見被繼承人有將原告視為親生

子女之意思。　　

　⒊又原告之生母與原告父親蔡連祥無婚姻而育有原告，原告出

生後約1、2個月，即交由蔡連祥母親撫養，其後由被繼承人

撫養原告長大等情，同為證人甲○○、乙○○證稱明確（見

本院卷一第366至368頁、卷二第6至8頁），自堪採信。被告

2人雖辯稱原告係由蔡連祥之母親及蔡連祥之妹撫養，被繼

承人並未自幼撫養原告云云。惟所稱「撫養」係指以有收養

他人之子女為自己之子女之意思養育即可。父母因工作等因

素，委由親屬或他人代為照顧，並非少見。倘主觀上有收養

他人之子女為自己之子女之意思，客觀上亦有情感或經濟上

之牽連，非必以親自撫養為必要。查證人甲○○證稱原告本

由其姑姑及伊外婆撫養，約5歲時，因要上小學，伊外婆說

不要隔代教養，所以由被繼承人接回撫養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366、368頁）；證人乙○○則證述:原告要上國中時，才

回來跟被繼承人同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頁）。上開證人

對於原告於何時與被繼承人同住，證述內容雖不一致，然均

證稱被繼承人確有扶養原告，並與原告同住照顧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366頁、卷二第8頁）。證人乙○○亦證稱:被繼承

人結婚後，不到1年，蔡連祥曾將原告抱回來給被繼承人

看，讓被繼承人知道有這個女兒，然後與原告的阿嬤、姑姑

住，因為被繼承人要打工，蔡連祥沒有工作，偶爾也會抱原

告來給被繼承人看，到讀書的時候，才會來拿原告的學費，

到原告要上國中時，才回來跟被繼承人同住等語（見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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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6至9頁）；另證稱:因被繼承人要工作，戊○○給奶媽

帶，直到上小學才帶回來，己○○則是被繼承人自己帶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9、11頁）。證人甲○○亦證稱:戊○○給奶

媽帶，己○○小時候也是奶奶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7

頁）。綜合上開二位證人之證詞， 可知被繼承人因工作因

素，無法親自照顧子女，兩造於就學前均委託親屬或褓姆代

為照顧，然被繼承人縱無親自照顧，亦負擔子女之褓姆費或

學費。參以，原告提出與被繼承人之生活照（見本院卷一第

253至273頁），被繼承人於原告、兩造幼時，亦常攜其等出

遊。顯見被繼承人自幼即與原告有情感上、經濟上之聯繫，

對原告為照撫、養育或負擔其費用，其後更將原告接回同住

照顧，有將原告視為親生子女撫養之意思，自屬自幼撫養無

訛。被告2人上開所辯，不足採信。

　⒋被告2人又辯稱:被繼承人收養原告未得原告法定代理人之同

意，收養關係不成立云云。按收養子女，應由收養人與被收

養人合意，如係無行為能力人，應由法定代理人以書面為

之。但自幼撫養為子女者，不在此限，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

1條後段及74年6月3日修正生效前民法第1079條定有明文。

自幼撫養為子女之方式收養子女，固無庸訂立書面收養契

約，但自幼撫養未滿7 歲之未成年人為子女，是否應由該未

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代為或代受被收養之意思表示，實務見

解向有歧異，然最高法院於109年7月1日已以108年度台上大

字第1719號裁定統一見解，認74年6月3日民法第1079條修正

公布前，以收養之意思，收養他人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為子

女者，如未成年人有法定代理人，且該法定代理人事實上能

為意思表示時，應由其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始成立收養關

係。是倘法定代理人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時，即非上揭統

一見解所指。查證人甲○○、乙○○均證稱:原告之生父為

蔡連祥（見本院卷一第368頁，卷二第10頁），核與原告之

戶籍資料相符（見本院卷一第213頁），被告2人對此亦未爭

執（見本院卷二第60、64頁），此情應堪採信。則蔡連祥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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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告之生父，為其法定代理人，於原告甫出生後，將原告

接回並登記為被繼承人之女，由被繼承人撫養照顧，應認蔡

連祥已代為允諾原告與被繼承人間之收養關係。至原告生母

為何人?被繼承人收養原告時是否尚生存?證人甲○○證稱:

原告生母原與蔡連祥在一起，沒辦結婚手續，原告生母過世

後，伊外婆撫養原告，後來由被繼承人養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368頁）。證人乙○○則證稱:蔡連祥跟被繼承人結婚後，

原告被抱回來給被繼承人看一下，跟被繼承人說原告是其女

兒，讓被繼承人知道蔡連祥有這個女兒。原告的生母為何

人，存活情形，被繼承人均未告知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

至10頁）。考諸民國56年間，民風尚屬保守，一般女性對於

非婚生子，多為隱匿，原告既為非婚生子女，且由原告生父

蔡連祥抱回登記為被繼承人之親生子女，足見原告生母於被

繼承人收養原告時，應已默示同意；縱如證人甲○○所述，

原告生母死亡後，蔡連祥方將原告抱回一節為真，則斯時原

告生母已屬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是被告2人辯稱：被繼

承人收養原告未得原告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收養關係不成立

云云，應不足採。

　⒌綜上事證，被繼承人既有收養原告為自己子女之主觀意願，

又有自幼撫養原告之事實，且已得原告生父母之同意，被繼

承人與原告間即成立收養關係。

　㈡被告2人主張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

有無理由?

　⒈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

其不得繼承者，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準此，

該條第1項第5款須符合「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

或侮辱」及「被繼承人已表示繼承人不得繼承」之要件，始

該當繼承權喪失事由。　

　⒉被告2人主張原告對被繼承人生前亦未曾關心與探望等情，

未具體舉證證明，已難遽信。而依原告所提兩造間之Line對

話內容，被告2人陳稱:你雖然不是媽媽親生的，但她畢竟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養你保護過你。媽媽完全隱瞞沒說你的身世。她在我們面前

從沒聽到從她口中說出你不是我們的姐姐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177、275頁）。戊○○稱:「媽媽娘家的人都覺得媽媽對

妳比對我好……她都把東西留著等著包包衣服都給妳。」、

「弟弟說……他也發覺妳一回來媽媽就好開心很多東西都留

給妳妳要吃什麼也幫妳打包做飯給妳吃甚至不用妳整理房間

洗碗。她對妳比對我好很多很多。妳是她的驕傲」等語。足

見被繼承人生前，原告與其相處尚稱融洽。況被告2人亦未

舉證證明原告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揆諸上揭說

明，即不該當於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繼承權喪失之要

件。是被告2人主張原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

喪失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云云，委無足採。

　㈢系爭遺產應如何分割?

　⒈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

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64條定有明文。養子女與養父

母及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為

民法第1077條第1項所明定。查原告與被繼承人間成立收養

關係，而與婚生子女同，且無喪失繼承權等節，業如上述，

則原告自為被繼承人之合法繼承人。又被繼承人於110年6月

28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不動產部分並已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應繼分如附

表二所示，各3分之1，被繼承人未以遺囑限制其遺產不得分

割，系爭遺產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

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等情，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2、53頁），並有土地、建物登記

第一類謄本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9至48頁），是原告依

民法第1138條、1164條之規定訴請分割，自屬有據。

　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

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

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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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

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

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

人。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

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

之，觀諸民法第830條、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7項規定

甚明。上開分割共有物之規定，依民法第1151條、第830條

第2項規定，於繼承人分割遺產時準用之。法院選擇遺產分

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

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

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

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

前判例意旨、82年台上字第748 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

　⒊兩造僅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意見不一，被告2人對於系

爭不動產以外之遺產，就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並無異議，

本院自當予以尊重。又原告主張系爭不動產依兩造應繼分比

例，分割登記為分別共有；被告2人則主張由被告以市價取

得系爭不動產，並以市價購買原告之應繼分，如無法以此分

割方法，則主張變價分割（見本院卷二第52頁）。本院審酌

兩造均自陳目前未使用、居住系爭不動產（見本院卷二第53

頁），則原告主張分割為登記分別共有之方式，是否符合該

房地之經濟效用，尚非無疑。被告2人雖有單獨取得系爭不

動產，並以金錢補償原告之意，然對於補償金額、計算方

式，尚未與原告協議，且表明不希望登記為兩造分別共有

（見本院卷二第52頁），倘兩造就系爭不動產仍維持分別共

有關係，恐無法共同管理、使用，徒增日後再起爭執之可

能；如採變價分割，兩造自得依自身對系爭不動產之利用情

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

自身之資力等各項情事，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

之權利，以單獨取得共有物之所有權，亦得在他人買受時，

依法以相同條件主張優先購買，而無喪失系爭不動產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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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疑慮，且經良性公平競價結果，無法取得系爭不動產原物

分配之共有人所能分配之金錢將可能增加，對於共有人而言

亦較有利，是本院審酌上情，認系爭不動產採變價分割，再

以變賣所得價金按兩造應繼份比例分配，始屬妥當。

四、綜上所述，被告2人所辯均不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

1164條之規定，請求就系爭遺產為分割，為有理由，爰分割

如附表一「分割方式」欄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按遺產分割之部分，兩造均蒙其利，

且分割共有物糾紛，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提

起本件訴訟於法雖屬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

不然，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是本件訴訟

費用，應以兩造就系爭遺產依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即如附表二

所示而為分擔始屬公允，爰依職權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蘇珍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 記 官　　羅　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表一：被繼承人丙○○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遺產範圍 權利範圍或

價額(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臺北市○○區○○段○○

段000地號

47/10000 應予變價分割，由

兩造按附表二所示

之應繼分比例取得

價金。

2 土地 臺北市○○區○○段○○

段000地號

47/10000

3 土地 臺北市○○區○○段○○

段00000地號

4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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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房屋 臺北市○○區○○段○○

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

臺北市○○區○○路

00○00號房屋地下二層

1/80

5 房屋 北市○○區○○段○○段

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

北市○○區○○路00○0

號5樓

1/1

6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0

158,458元 ⒈由兩造依附表二

所示應繼分比例

　分割。

⒉如另有利息，應

一併列入計算。

⒊分割結果如非整

數，四捨五入，

如有差額應自行

協調。

7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0

24,642元

8 投資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148股

12,328元

9 投資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法巴能源轉型基金：

代號Z00000000000

7,948元

10 投資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聯博醫療A歐基金：代

號Z00000000000

6,591元

11 其他 富邦人壽GO美麗外幣利率

變動型增額還本終身保險

(保單號碼：

000000000000)

1,569,232元 兩造會同終止保險

契約後，按附表二

所示之應繼分比例

分配取得解約之金

額。

12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

10,276元 ⒈由兩造依附表二

所示應繼分比例

　分割。

⒉如另有利息，應

一併列入計算。

⒊分割結果如非整

數，四捨五入，

13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活期證券戶

帳號：000000000000

24,498元

14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活期證券戶

帳號：000000000000

4,774元

15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帳戶帳號： 58,140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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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兩造之應繼分比例

如有差額應自行

協調。

00000000000000 (USD：

1895.13)

16 存款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帳

號：0000000000

1,729元

17 存款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

5元

18 存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0000

35,400元

19 投資 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322股

12,558元

20 投資 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804股

31,356元

21 其他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卡

號：0000000000000000)

855元

22 存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

00000000000

20元

姓名 應繼分比例

丁○○ 3分之1

己○○ 3分之1

戊○○ 3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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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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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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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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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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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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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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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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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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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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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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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67號
原      告  蔡安妮  
訴訟代理人  林柏男律師
複  代理人  簡辰曄律師
被      告  蔡鴻儀  
            蔡佳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志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月十六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丙○○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164條規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係為廢止全部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又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得審酌共有物性質、經濟效用等因素為分割，而不受共有人主張拘束。故當事人關於遺產範圍、分割方法主張之變更、增減，均屬補充或更正法律或事實上之陳述，尚非訴之變更、追加。原告起訴原主張依起訴狀附表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被繼承人丙○○之遺產（見本院卷一第7頁），嗣具狀主張依民事辯論意旨狀附表1-1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丙○○所遺如該附表1-1所示之遺產（見本院卷二第29頁），並陳稱僅就分割方法為變更，遺產範圍未變更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頁），核係關於遺產範圍及分割方法所為法律上或事實上陳述之補充，且本院亦不受當事人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非訴之變更或追加，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幼為被繼承人丙○○所扶養，並經法定代理人即生父蔡連祥同意後由被繼承人收養，原告與被繼承人間確有收養關係存在，與被告己○○、戊○○（以下合稱被告2人，單指其中一人則逕稱其姓名）同為被繼承人之子女。被繼承人於民國110年6月28日死亡，兩造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各3分之1。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附表一編號1至5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業已辦理繼承登記，被繼承人生前未立遺囑禁止分割遺產，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兩造迄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依兩造應繼分比例，分割系爭遺產等語。
二、被告2人則以：原告自承非被繼承人丙○○之親生女，而主張其自幼受撫養為收養，然依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719號裁定意旨，原告須先就自幼受被繼承人扶養之事實與其本生父母同意收養意思表示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始能證明收養關係存在。惟證人乙○○已證稱，原告自幼(國小階段以前)實際上由祖母與姑姑即生父蔡連祥之姊姊蔡秀琴同住扶養，非由被繼承人扶養，原告已不符合「自幼扶養」之要件。況且，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生父生母同意被繼承人收養原告，原告或證人甲○○聽聞甲○○母親稱「原告之生母自幼過世，不知其生母姓名」等語，僅係甲○○片面聽聞其母親之說詞，且甲○○亦不知悉原告生母為誰，更遑論亦未見過原告生母，原告既無證據證明其生母為誰?亦無證據證明其生母究在何處?生存或過世?其主張生母過世，就其有利事實，均未舉證證明之。至原告稱其生母鄭秀華至碧潭旊落水意外身亡一事，因年代久遠，已無法查詢相關紀錄。另原告所提蔡連祥錄音及譯文部分，被告2人認此並無證據能力，否認其真正，縱認該錄音與譯文形式真正，然該錄音與譯文為空泛陳述事實，未具體敘明原告其何時?何地出生?其生母為什麼罹患什麼具體疾病而過世? 過世地點?或什麼醫院?凡此攸關原告生母之生存與否等重要事實，均未具體敘明與舉證據證明之，其所述不足採信。又原告於被繼承人生前，未曾關心與探望，僅其有金錢上需求時，始會找被繼承人，且被繼承人於過世前，約109年8月間至110年6月間住院近一年期間，家屬多次通知，原告「連一次都未探望」，原告亦有民法第1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之事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繼承人丙○○於110年6月28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依戶籍謄本之記載，兩造均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且未拋棄繼承等情，業據提出繼承系統表、被繼承人之除戶謄本、兩造之戶籍謄本及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嘉義分行之存款餘額證明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9至31頁、第213頁），並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37頁），且為被告2人所不否認（見本院卷一第220，卷二第52頁），堪信為真。至原告主張其經被繼承人收養，為被繼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位繼承人，兩造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各3分之1等節，則為被告2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院應審酌者為：㈠原告與被繼承人間是否成立收養?㈡被告2人主張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有無理由?㈢倘原告為被繼承人之合法繼承人且未喪失繼承權，系爭遺產應如何分割?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與被繼承人間是否成立收養?　
　⒈按關於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修正前發生者，除民法親屬編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1條後段有明文。查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有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3頁）。原告主張其自幼經被繼承人扶養，是本件應適用74年6月3日修正前民法關於收養之規定，合先敘明。
　⒉原告與被繼承人間無真實血緣關係，然出生後即登記為被繼承人之長女一節，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13頁），並經證人即兩造表姊甲○○、兩造阿姨即被繼承人之妹乙○○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66頁，卷二第6、第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20頁），應可採信。被繼承人既明知原告非其親生子女，卻以登記為親生子女之方式申報為其長女，顯見被繼承人有將原告視為親生子女之意思。　　
　⒊又原告之生母與原告父親蔡連祥無婚姻而育有原告，原告出生後約1、2個月，即交由蔡連祥母親撫養，其後由被繼承人撫養原告長大等情，同為證人甲○○、乙○○證稱明確（見本院卷一第366至368頁、卷二第6至8頁），自堪採信。被告2人雖辯稱原告係由蔡連祥之母親及蔡連祥之妹撫養，被繼承人並未自幼撫養原告云云。惟所稱「撫養」係指以有收養他人之子女為自己之子女之意思養育即可。父母因工作等因素，委由親屬或他人代為照顧，並非少見。倘主觀上有收養他人之子女為自己之子女之意思，客觀上亦有情感或經濟上之牽連，非必以親自撫養為必要。查證人甲○○證稱原告本由其姑姑及伊外婆撫養，約5歲時，因要上小學，伊外婆說不要隔代教養，所以由被繼承人接回撫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6、368頁）；證人乙○○則證述:原告要上國中時，才回來跟被繼承人同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頁）。上開證人對於原告於何時與被繼承人同住，證述內容雖不一致，然均證稱被繼承人確有扶養原告，並與原告同住照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6頁、卷二第8頁）。證人乙○○亦證稱:被繼承人結婚後，不到1年，蔡連祥曾將原告抱回來給被繼承人看，讓被繼承人知道有這個女兒，然後與原告的阿嬤、姑姑住，因為被繼承人要打工，蔡連祥沒有工作，偶爾也會抱原告來給被繼承人看，到讀書的時候，才會來拿原告的學費，到原告要上國中時，才回來跟被繼承人同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至9頁）；另證稱:因被繼承人要工作，戊○○給奶媽帶，直到上小學才帶回來，己○○則是被繼承人自己帶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11頁）。證人甲○○亦證稱:戊○○給奶媽帶，己○○小時候也是奶奶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7頁）。綜合上開二位證人之證詞， 可知被繼承人因工作因素，無法親自照顧子女，兩造於就學前均委託親屬或褓姆代為照顧，然被繼承人縱無親自照顧，亦負擔子女之褓姆費或學費。參以，原告提出與被繼承人之生活照（見本院卷一第253至273頁），被繼承人於原告、兩造幼時，亦常攜其等出遊。顯見被繼承人自幼即與原告有情感上、經濟上之聯繫，對原告為照撫、養育或負擔其費用，其後更將原告接回同住照顧，有將原告視為親生子女撫養之意思，自屬自幼撫養無訛。被告2人上開所辯，不足採信。
　⒋被告2人又辯稱:被繼承人收養原告未得原告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收養關係不成立云云。按收養子女，應由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合意，如係無行為能力人，應由法定代理人以書面為之。但自幼撫養為子女者，不在此限，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1條後段及74年6月3日修正生效前民法第1079條定有明文。自幼撫養為子女之方式收養子女，固無庸訂立書面收養契約，但自幼撫養未滿7 歲之未成年人為子女，是否應由該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代為或代受被收養之意思表示，實務見解向有歧異，然最高法院於109年7月1日已以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719號裁定統一見解，認74年6月3日民法第1079條修正公布前，以收養之意思，收養他人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為子女者，如未成年人有法定代理人，且該法定代理人事實上能為意思表示時，應由其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始成立收養關係。是倘法定代理人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時，即非上揭統一見解所指。查證人甲○○、乙○○均證稱:原告之生父為蔡連祥（見本院卷一第368頁，卷二第10頁），核與原告之戶籍資料相符（見本院卷一第213頁），被告2人對此亦未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0、64頁），此情應堪採信。則蔡連祥既為原告之生父，為其法定代理人，於原告甫出生後，將原告接回並登記為被繼承人之女，由被繼承人撫養照顧，應認蔡連祥已代為允諾原告與被繼承人間之收養關係。至原告生母為何人?被繼承人收養原告時是否尚生存?證人甲○○證稱:原告生母原與蔡連祥在一起，沒辦結婚手續，原告生母過世後，伊外婆撫養原告，後來由被繼承人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8頁）。證人乙○○則證稱:蔡連祥跟被繼承人結婚後，原告被抱回來給被繼承人看一下，跟被繼承人說原告是其女兒，讓被繼承人知道蔡連祥有這個女兒。原告的生母為何人，存活情形，被繼承人均未告知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至10頁）。考諸民國56年間，民風尚屬保守，一般女性對於非婚生子，多為隱匿，原告既為非婚生子女，且由原告生父蔡連祥抱回登記為被繼承人之親生子女，足見原告生母於被繼承人收養原告時，應已默示同意；縱如證人甲○○所述，原告生母死亡後，蔡連祥方將原告抱回一節為真，則斯時原告生母已屬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是被告2人辯稱：被繼承人收養原告未得原告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收養關係不成立云云，應不足採。
　⒌綜上事證，被繼承人既有收養原告為自己子女之主觀意願，又有自幼撫養原告之事實，且已得原告生父母之同意，被繼承人與原告間即成立收養關係。
　㈡被告2人主張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有無理由?
　⒈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準此，該條第1項第5款須符合「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及「被繼承人已表示繼承人不得繼承」之要件，始該當繼承權喪失事由。　
　⒉被告2人主張原告對被繼承人生前亦未曾關心與探望等情，未具體舉證證明，已難遽信。而依原告所提兩造間之Line對話內容，被告2人陳稱:你雖然不是媽媽親生的，但她畢竟也養你保護過你。媽媽完全隱瞞沒說你的身世。她在我們面前從沒聽到從她口中說出你不是我們的姐姐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7、275頁）。戊○○稱:「媽媽娘家的人都覺得媽媽對妳比對我好……她都把東西留著等著包包衣服都給妳。」、「弟弟說……他也發覺妳一回來媽媽就好開心很多東西都留給妳妳要吃什麼也幫妳打包做飯給妳吃甚至不用妳整理房間洗碗。她對妳比對我好很多很多。妳是她的驕傲」等語。足見被繼承人生前，原告與其相處尚稱融洽。況被告2人亦未舉證證明原告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揆諸上揭說明，即不該當於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繼承權喪失之要件。是被告2人主張原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喪失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云云，委無足採。
　㈢系爭遺產應如何分割?
　⒈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64條定有明文。養子女與養父母及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為民法第1077條第1項所明定。查原告與被繼承人間成立收養關係，而與婚生子女同，且無喪失繼承權等節，業如上述，則原告自為被繼承人之合法繼承人。又被繼承人於110年6月28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不動產部分並已辦理繼承登記，兩造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各3分之1，被繼承人未以遺囑限制其遺產不得分割，系爭遺產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2、53頁），並有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9至48頁），是原告依民法第1138條、1164條之規定訴請分割，自屬有據。
　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觀諸民法第830條、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7項規定甚明。上開分割共有物之規定，依民法第1151條、第830條第2項規定，於繼承人分割遺產時準用之。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前判例意旨、82年台上字第748 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
　⒊兩造僅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意見不一，被告2人對於系爭不動產以外之遺產，就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並無異議，本院自當予以尊重。又原告主張系爭不動產依兩造應繼分比例，分割登記為分別共有；被告2人則主張由被告以市價取得系爭不動產，並以市價購買原告之應繼分，如無法以此分割方法，則主張變價分割（見本院卷二第52頁）。本院審酌兩造均自陳目前未使用、居住系爭不動產（見本院卷二第53頁），則原告主張分割為登記分別共有之方式，是否符合該房地之經濟效用，尚非無疑。被告2人雖有單獨取得系爭不動產，並以金錢補償原告之意，然對於補償金額、計算方式，尚未與原告協議，且表明不希望登記為兩造分別共有（見本院卷二第52頁），倘兩造就系爭不動產仍維持分別共有關係，恐無法共同管理、使用，徒增日後再起爭執之可能；如採變價分割，兩造自得依自身對系爭不動產之利用情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情事，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之權利，以單獨取得共有物之所有權，亦得在他人買受時，依法以相同條件主張優先購買，而無喪失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疑慮，且經良性公平競價結果，無法取得系爭不動產原物分配之共有人所能分配之金錢將可能增加，對於共有人而言亦較有利，是本院審酌上情，認系爭不動產採變價分割，再以變賣所得價金按兩造應繼份比例分配，始屬妥當。
四、綜上所述，被告2人所辯均不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就系爭遺產為分割，為有理由，爰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式」欄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按遺產分割之部分，兩造均蒙其利，且分割共有物糾紛，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於法雖屬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是本件訴訟費用，應以兩造就系爭遺產依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即如附表二所示而為分擔始屬公允，爰依職權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蘇珍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 記 官　　羅　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表一：被繼承人丙○○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遺產範圍

		權利範圍或
價額(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

		47/10000



		應予變價分割，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取得價金。





		2

		土地

		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

		47/10000

		




		3

		土地

		臺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

		47/10000



		




		4

		房屋

		臺北市○○區○○段○○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0號房屋地下二層

		1/80



		




		5

		房屋

		北市○○區○○段○○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

		1/1



		




		6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0

		158,458元

		⒈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
　分割。
⒉如另有利息，應一併列入計算。
⒊分割結果如非整數，四捨五入，如有差額應自行協調。



		7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24,642元

		




		8

		投資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48股

		12,328元

		




		9

		投資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巴能源轉型基金：代號Z00000000000

		7,948元

		




		10

		投資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聯博醫療A歐基金：代號Z00000000000

		6,591元

		




		11

		其他

		富邦人壽GO美麗外幣利率變動型增額還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1,569,232元

		兩造會同終止保險契約後，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解約之金額。



		12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

		10,276元

		⒈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
　分割。
⒉如另有利息，應一併列入計算。
⒊分割結果如非整數，四捨五入，如有差額應自行協調。



		13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活期證券戶帳號：000000000000

		24,498元

		




		14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活期證券戶帳號：000000000000

		4,774元

		




		15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0

		58,140元
(USD：1895.13)

		




		16

		存款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

		1,729元

		




		17

		存款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

		5元

		




		18

		存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

		35,400元

		




		19

		投資

		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322股

		12,558元

		




		20

		投資

		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804股

		31,356元

		




		21

		其他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卡號：0000000000000000)

		855元

		




		22

		存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

		20元

		








附表二：兩造之應繼分比例
		姓名

		應繼分比例



		丁○○

		3分之1



		己○○

		3分之1



		戊○○

		3分之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67號
原      告  蔡安妮  
訴訟代理人  林柏男律師
複  代理人  簡辰曄律師
被      告  蔡鴻儀  
            蔡佳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志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月
十六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丙○○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分割如附表一「分
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256條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164條規定之遺產分割，其
    目的係為廢止全部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又法院為裁判分割時
    ，得審酌共有物性質、經濟效用等因素為分割，而不受共有
    人主張拘束。故當事人關於遺產範圍、分割方法主張之變更
    、增減，均屬補充或更正法律或事實上之陳述，尚非訴之變
    更、追加。原告起訴原主張依起訴狀附表所示之分割方法分
    割被繼承人丙○○之遺產（見本院卷一第7頁），嗣具狀主張
    依民事辯論意旨狀附表1-1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丙○○所遺
    如該附表1-1所示之遺產（見本院卷二第29頁），並陳稱僅
    就分割方法為變更，遺產範圍未變更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
    頁），核係關於遺產範圍及分割方法所為法律上或事實上陳
    述之補充，且本院亦不受當事人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非訴
    之變更或追加，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幼為被繼承人丙○○所扶養，並經法定代理
    人即生父蔡連祥同意後由被繼承人收養，原告與被繼承人間
    確有收養關係存在，與被告己○○、戊○○（以下合稱被告2人
    ，單指其中一人則逕稱其姓名）同為被繼承人之子女。被繼
    承人於民國110年6月28日死亡，兩造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
    人，均未拋棄繼承，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各3分之1。被繼
    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附表一編
    號1至5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業已辦理繼承登記，被
    繼承人生前未立遺囑禁止分割遺產，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
    情形，兩造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兩造迄未能達成分割協
    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依兩造應繼分比
    例，分割系爭遺產等語。
二、被告2人則以：原告自承非被繼承人丙○○之親生女，而主張
    其自幼受撫養為收養，然依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71
    9號裁定意旨，原告須先就自幼受被繼承人扶養之事實與其
    本生父母同意收養意思表示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始能證
    明收養關係存在。惟證人乙○○已證稱，原告自幼(國小階段
    以前)實際上由祖母與姑姑即生父蔡連祥之姊姊蔡秀琴同住
    扶養，非由被繼承人扶養，原告已不符合「自幼扶養」之要
    件。況且，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生父生母同意被繼承人收養
    原告，原告或證人甲○○聽聞甲○○母親稱「原告之生母自幼過
    世，不知其生母姓名」等語，僅係甲○○片面聽聞其母親之說
    詞，且甲○○亦不知悉原告生母為誰，更遑論亦未見過原告生
    母，原告既無證據證明其生母為誰?亦無證據證明其生母究
    在何處?生存或過世?其主張生母過世，就其有利事實，均未
    舉證證明之。至原告稱其生母鄭秀華至碧潭旊落水意外身亡
    一事，因年代久遠，已無法查詢相關紀錄。另原告所提蔡連
    祥錄音及譯文部分，被告2人認此並無證據能力，否認其真
    正，縱認該錄音與譯文形式真正，然該錄音與譯文為空泛陳
    述事實，未具體敘明原告其何時?何地出生?其生母為什麼罹
    患什麼具體疾病而過世? 過世地點?或什麼醫院?凡此攸關原
    告生母之生存與否等重要事實，均未具體敘明與舉證據證明
    之，其所述不足採信。又原告於被繼承人生前，未曾關心與
    探望，僅其有金錢上需求時，始會找被繼承人，且被繼承人
    於過世前，約109年8月間至110年6月間住院近一年期間，家
    屬多次通知，原告「連一次都未探望」，原告亦有民法第11
    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之事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繼承人丙○○於110年6月28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
    ，依戶籍謄本之記載，兩造均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且未拋
    棄繼承等情，業據提出繼承系統表、被繼承人之除戶謄本、
    兩造之戶籍謄本及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嘉
    義分行之存款餘額證明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9至31頁
    、第213頁），並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可憑（見本院卷
    一第137頁），且為被告2人所不否認（見本院卷一第220，
    卷二第52頁），堪信為真。至原告主張其經被繼承人收養，
    為被繼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位繼承人，兩造應
    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各3分之1等節，則為被告2人所否認，
    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院應審酌者為：㈠原告與被繼承人
    間是否成立收養?㈡被告2人主張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
    5款喪失繼承權，有無理由?㈢倘原告為被繼承人之合法繼承
    人且未喪失繼承權，系爭遺產應如何分割?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與被繼承人間是否成立收養?　
　⒈按關於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修正前發生者，除民法親
    屬編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民法親屬
    編施行法第1條後段有明文。查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有
    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3頁）。原告主張其自
    幼經被繼承人扶養，是本件應適用74年6月3日修正前民法關
    於收養之規定，合先敘明。
　⒉原告與被繼承人間無真實血緣關係，然出生後即登記為被繼
    承人之長女一節，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可佐（見本院卷一
    第213頁），並經證人即兩造表姊甲○○、兩造阿姨即被繼承
    人之妹乙○○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66頁，卷二第6、第8
    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20頁），應可採
    信。被繼承人既明知原告非其親生子女，卻以登記為親生子
    女之方式申報為其長女，顯見被繼承人有將原告視為親生子
    女之意思。　　
　⒊又原告之生母與原告父親蔡連祥無婚姻而育有原告，原告出
    生後約1、2個月，即交由蔡連祥母親撫養，其後由被繼承人
    撫養原告長大等情，同為證人甲○○、乙○○證稱明確（見本院
    卷一第366至368頁、卷二第6至8頁），自堪採信。被告2人
    雖辯稱原告係由蔡連祥之母親及蔡連祥之妹撫養，被繼承人
    並未自幼撫養原告云云。惟所稱「撫養」係指以有收養他人
    之子女為自己之子女之意思養育即可。父母因工作等因素，
    委由親屬或他人代為照顧，並非少見。倘主觀上有收養他人
    之子女為自己之子女之意思，客觀上亦有情感或經濟上之牽
    連，非必以親自撫養為必要。查證人甲○○證稱原告本由其姑
    姑及伊外婆撫養，約5歲時，因要上小學，伊外婆說不要隔
    代教養，所以由被繼承人接回撫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6
    、368頁）；證人乙○○則證述:原告要上國中時，才回來跟被
    繼承人同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頁）。上開證人對於原告
    於何時與被繼承人同住，證述內容雖不一致，然均證稱被繼
    承人確有扶養原告，並與原告同住照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366頁、卷二第8頁）。證人乙○○亦證稱:被繼承人結婚後，
    不到1年，蔡連祥曾將原告抱回來給被繼承人看，讓被繼承
    人知道有這個女兒，然後與原告的阿嬤、姑姑住，因為被繼
    承人要打工，蔡連祥沒有工作，偶爾也會抱原告來給被繼承
    人看，到讀書的時候，才會來拿原告的學費，到原告要上國
    中時，才回來跟被繼承人同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至9頁）
    ；另證稱:因被繼承人要工作，戊○○給奶媽帶，直到上小學
    才帶回來，己○○則是被繼承人自己帶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
    、11頁）。證人甲○○亦證稱:戊○○給奶媽帶，己○○小時候也
    是奶奶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7頁）。綜合上開二位證人
    之證詞， 可知被繼承人因工作因素，無法親自照顧子女，
    兩造於就學前均委託親屬或褓姆代為照顧，然被繼承人縱無
    親自照顧，亦負擔子女之褓姆費或學費。參以，原告提出與
    被繼承人之生活照（見本院卷一第253至273頁），被繼承人
    於原告、兩造幼時，亦常攜其等出遊。顯見被繼承人自幼即
    與原告有情感上、經濟上之聯繫，對原告為照撫、養育或負
    擔其費用，其後更將原告接回同住照顧，有將原告視為親生
    子女撫養之意思，自屬自幼撫養無訛。被告2人上開所辯，
    不足採信。
　⒋被告2人又辯稱:被繼承人收養原告未得原告法定代理人之同
    意，收養關係不成立云云。按收養子女，應由收養人與被收
    養人合意，如係無行為能力人，應由法定代理人以書面為之
    。但自幼撫養為子女者，不在此限，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1
    條後段及74年6月3日修正生效前民法第1079條定有明文。自
    幼撫養為子女之方式收養子女，固無庸訂立書面收養契約，
    但自幼撫養未滿7 歲之未成年人為子女，是否應由該未成年
    人之法定代理人代為或代受被收養之意思表示，實務見解向
    有歧異，然最高法院於109年7月1日已以108年度台上大字第
    1719號裁定統一見解，認74年6月3日民法第1079條修正公布
    前，以收養之意思，收養他人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為子女者
    ，如未成年人有法定代理人，且該法定代理人事實上能為意
    思表示時，應由其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始成立收養關係。
    是倘法定代理人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時，即非上揭統一見
    解所指。查證人甲○○、乙○○均證稱:原告之生父為蔡連祥（
    見本院卷一第368頁，卷二第10頁），核與原告之戶籍資料
    相符（見本院卷一第213頁），被告2人對此亦未爭執（見本
    院卷二第60、64頁），此情應堪採信。則蔡連祥既為原告之
    生父，為其法定代理人，於原告甫出生後，將原告接回並登
    記為被繼承人之女，由被繼承人撫養照顧，應認蔡連祥已代
    為允諾原告與被繼承人間之收養關係。至原告生母為何人?
    被繼承人收養原告時是否尚生存?證人甲○○證稱:原告生母原
    與蔡連祥在一起，沒辦結婚手續，原告生母過世後，伊外婆
    撫養原告，後來由被繼承人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8頁）
    。證人乙○○則證稱:蔡連祥跟被繼承人結婚後，原告被抱回
    來給被繼承人看一下，跟被繼承人說原告是其女兒，讓被繼
    承人知道蔡連祥有這個女兒。原告的生母為何人，存活情形
    ，被繼承人均未告知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至10頁）。考
    諸民國56年間，民風尚屬保守，一般女性對於非婚生子，多
    為隱匿，原告既為非婚生子女，且由原告生父蔡連祥抱回登
    記為被繼承人之親生子女，足見原告生母於被繼承人收養原
    告時，應已默示同意；縱如證人甲○○所述，原告生母死亡後
    ，蔡連祥方將原告抱回一節為真，則斯時原告生母已屬事實
    上不能為意思表示。是被告2人辯稱：被繼承人收養原告未
    得原告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收養關係不成立云云，應不足採
    。
　⒌綜上事證，被繼承人既有收養原告為自己子女之主觀意願，
    又有自幼撫養原告之事實，且已得原告生父母之同意，被繼
    承人與原告間即成立收養關係。
　㈡被告2人主張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有
    無理由?
　⒈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
    其不得繼承者，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準此，
    該條第1項第5款須符合「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
    或侮辱」及「被繼承人已表示繼承人不得繼承」之要件，始
    該當繼承權喪失事由。　
　⒉被告2人主張原告對被繼承人生前亦未曾關心與探望等情，未
    具體舉證證明，已難遽信。而依原告所提兩造間之Line對話
    內容，被告2人陳稱:你雖然不是媽媽親生的，但她畢竟也養
    你保護過你。媽媽完全隱瞞沒說你的身世。她在我們面前從
    沒聽到從她口中說出你不是我們的姐姐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177、275頁）。戊○○稱:「媽媽娘家的人都覺得媽媽對妳比
    對我好……她都把東西留著等著包包衣服都給妳。」、「弟弟
    說……他也發覺妳一回來媽媽就好開心很多東西都留給妳妳要
    吃什麼也幫妳打包做飯給妳吃甚至不用妳整理房間洗碗。她
    對妳比對我好很多很多。妳是她的驕傲」等語。足見被繼承
    人生前，原告與其相處尚稱融洽。況被告2人亦未舉證證明
    原告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揆諸上揭說明，即不該
    當於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繼承權喪失之要件。是被告2
    人主張原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喪失對被繼承
    人之繼承權云云，委無足採。
　㈢系爭遺產應如何分割?
　⒈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
    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64條定有明文。養子女與養父
    母及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為
    民法第1077條第1項所明定。查原告與被繼承人間成立收養
    關係，而與婚生子女同，且無喪失繼承權等節，業如上述，
    則原告自為被繼承人之合法繼承人。又被繼承人於110年6月
    28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不動產部分並已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應繼分如附
    表二所示，各3分之1，被繼承人未以遺囑限制其遺產不得分
    割，系爭遺產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
    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等情，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2、53頁），並有土地、建物登記
    第一類謄本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9至48頁），是原告依
    民法第1138條、1164條之規定訴請分割，自屬有據。
　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
    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
    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
    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
    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
    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
    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
    觀諸民法第830條、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7項規定甚明
    。上開分割共有物之規定，依民法第1151條、第830條第2項
    規定，於繼承人分割遺產時準用之。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
    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
    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
    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
    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前判例
    意旨、82年台上字第748 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
　⒊兩造僅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意見不一，被告2人對於系爭
    不動產以外之遺產，就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並無異議，本
    院自當予以尊重。又原告主張系爭不動產依兩造應繼分比例
    ，分割登記為分別共有；被告2人則主張由被告以市價取得
    系爭不動產，並以市價購買原告之應繼分，如無法以此分割
    方法，則主張變價分割（見本院卷二第52頁）。本院審酌兩
    造均自陳目前未使用、居住系爭不動產（見本院卷二第53頁
    ），則原告主張分割為登記分別共有之方式，是否符合該房
    地之經濟效用，尚非無疑。被告2人雖有單獨取得系爭不動
    產，並以金錢補償原告之意，然對於補償金額、計算方式，
    尚未與原告協議，且表明不希望登記為兩造分別共有（見本
    院卷二第52頁），倘兩造就系爭不動產仍維持分別共有關係
    ，恐無法共同管理、使用，徒增日後再起爭執之可能；如採
    變價分割，兩造自得依自身對系爭不動產之利用情形、在感
    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
    力等各項情事，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之權利，
    以單獨取得共有物之所有權，亦得在他人買受時，依法以相
    同條件主張優先購買，而無喪失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疑慮，
    且經良性公平競價結果，無法取得系爭不動產原物分配之共
    有人所能分配之金錢將可能增加，對於共有人而言亦較有利
    ，是本院審酌上情，認系爭不動產採變價分割，再以變賣所
    得價金按兩造應繼份比例分配，始屬妥當。
四、綜上所述，被告2人所辯均不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16
    4條之規定，請求就系爭遺產為分割，為有理由，爰分割如
    附表一「分割方式」欄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按遺產分割之部分，兩造均蒙其利，
    且分割共有物糾紛，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提
    起本件訴訟於法雖屬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
    不然，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是本件訴訟
    費用，應以兩造就系爭遺產依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即如附表二
    所示而為分擔始屬公允，爰依職權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蘇珍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 記 官　　羅　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表一：被繼承人丙○○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遺產範圍 權利範圍或 價額(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 47/10000  應予變價分割，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取得價金。  2 土地 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 47/10000  3 土地 臺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 47/10000   4 房屋 臺北市○○區○○段○○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0號房屋地下二層 1/80   5 房屋 北市○○區○○段○○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 1/1   6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0 158,458元 ⒈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 　分割。 ⒉如另有利息，應一併列入計算。 ⒊分割結果如非整數，四捨五入，如有差額應自行協調。 7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24,642元  8 投資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48股 12,328元  9 投資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巴能源轉型基金：代號Z00000000000 7,948元  10 投資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聯博醫療A歐基金：代號Z00000000000 6,591元  11 其他 富邦人壽GO美麗外幣利率變動型增額還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1,569,232元 兩造會同終止保險契約後，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解約之金額。 12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 10,276元 ⒈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 　分割。 ⒉如另有利息，應一併列入計算。 ⒊分割結果如非整數，四捨五入，如有差額應自行協調。 13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活期證券戶帳號：000000000000 24,498元  14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活期證券戶帳號：000000000000 4,774元  15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0 58,140元 (USD：1895.13)  16 存款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 1,729元  17 存款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 5元  18 存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 35,400元  19 投資 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322股 12,558元  20 投資 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804股 31,356元  21 其他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卡號：0000000000000000) 855元  22 存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 20元  
附表二：兩造之應繼分比例
姓名 應繼分比例 丁○○ 3分之1 己○○ 3分之1 戊○○ 3分之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67號
原      告  蔡安妮  
訴訟代理人  林柏男律師
複  代理人  簡辰曄律師
被      告  蔡鴻儀  
            蔡佳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志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月十六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丙○○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164條規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係為廢止全部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又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得審酌共有物性質、經濟效用等因素為分割，而不受共有人主張拘束。故當事人關於遺產範圍、分割方法主張之變更、增減，均屬補充或更正法律或事實上之陳述，尚非訴之變更、追加。原告起訴原主張依起訴狀附表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被繼承人丙○○之遺產（見本院卷一第7頁），嗣具狀主張依民事辯論意旨狀附表1-1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丙○○所遺如該附表1-1所示之遺產（見本院卷二第29頁），並陳稱僅就分割方法為變更，遺產範圍未變更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頁），核係關於遺產範圍及分割方法所為法律上或事實上陳述之補充，且本院亦不受當事人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非訴之變更或追加，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幼為被繼承人丙○○所扶養，並經法定代理人即生父蔡連祥同意後由被繼承人收養，原告與被繼承人間確有收養關係存在，與被告己○○、戊○○（以下合稱被告2人，單指其中一人則逕稱其姓名）同為被繼承人之子女。被繼承人於民國110年6月28日死亡，兩造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各3分之1。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附表一編號1至5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業已辦理繼承登記，被繼承人生前未立遺囑禁止分割遺產，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兩造迄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依兩造應繼分比例，分割系爭遺產等語。
二、被告2人則以：原告自承非被繼承人丙○○之親生女，而主張其自幼受撫養為收養，然依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719號裁定意旨，原告須先就自幼受被繼承人扶養之事實與其本生父母同意收養意思表示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始能證明收養關係存在。惟證人乙○○已證稱，原告自幼(國小階段以前)實際上由祖母與姑姑即生父蔡連祥之姊姊蔡秀琴同住扶養，非由被繼承人扶養，原告已不符合「自幼扶養」之要件。況且，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生父生母同意被繼承人收養原告，原告或證人甲○○聽聞甲○○母親稱「原告之生母自幼過世，不知其生母姓名」等語，僅係甲○○片面聽聞其母親之說詞，且甲○○亦不知悉原告生母為誰，更遑論亦未見過原告生母，原告既無證據證明其生母為誰?亦無證據證明其生母究在何處?生存或過世?其主張生母過世，就其有利事實，均未舉證證明之。至原告稱其生母鄭秀華至碧潭旊落水意外身亡一事，因年代久遠，已無法查詢相關紀錄。另原告所提蔡連祥錄音及譯文部分，被告2人認此並無證據能力，否認其真正，縱認該錄音與譯文形式真正，然該錄音與譯文為空泛陳述事實，未具體敘明原告其何時?何地出生?其生母為什麼罹患什麼具體疾病而過世? 過世地點?或什麼醫院?凡此攸關原告生母之生存與否等重要事實，均未具體敘明與舉證據證明之，其所述不足採信。又原告於被繼承人生前，未曾關心與探望，僅其有金錢上需求時，始會找被繼承人，且被繼承人於過世前，約109年8月間至110年6月間住院近一年期間，家屬多次通知，原告「連一次都未探望」，原告亦有民法第1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之事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繼承人丙○○於110年6月28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依戶籍謄本之記載，兩造均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且未拋棄繼承等情，業據提出繼承系統表、被繼承人之除戶謄本、兩造之戶籍謄本及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嘉義分行之存款餘額證明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9至31頁、第213頁），並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37頁），且為被告2人所不否認（見本院卷一第220，卷二第52頁），堪信為真。至原告主張其經被繼承人收養，為被繼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位繼承人，兩造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各3分之1等節，則為被告2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院應審酌者為：㈠原告與被繼承人間是否成立收養?㈡被告2人主張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有無理由?㈢倘原告為被繼承人之合法繼承人且未喪失繼承權，系爭遺產應如何分割?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與被繼承人間是否成立收養?　
　⒈按關於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修正前發生者，除民法親屬編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1條後段有明文。查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有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3頁）。原告主張其自幼經被繼承人扶養，是本件應適用74年6月3日修正前民法關於收養之規定，合先敘明。
　⒉原告與被繼承人間無真實血緣關係，然出生後即登記為被繼承人之長女一節，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13頁），並經證人即兩造表姊甲○○、兩造阿姨即被繼承人之妹乙○○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66頁，卷二第6、第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20頁），應可採信。被繼承人既明知原告非其親生子女，卻以登記為親生子女之方式申報為其長女，顯見被繼承人有將原告視為親生子女之意思。　　
　⒊又原告之生母與原告父親蔡連祥無婚姻而育有原告，原告出生後約1、2個月，即交由蔡連祥母親撫養，其後由被繼承人撫養原告長大等情，同為證人甲○○、乙○○證稱明確（見本院卷一第366至368頁、卷二第6至8頁），自堪採信。被告2人雖辯稱原告係由蔡連祥之母親及蔡連祥之妹撫養，被繼承人並未自幼撫養原告云云。惟所稱「撫養」係指以有收養他人之子女為自己之子女之意思養育即可。父母因工作等因素，委由親屬或他人代為照顧，並非少見。倘主觀上有收養他人之子女為自己之子女之意思，客觀上亦有情感或經濟上之牽連，非必以親自撫養為必要。查證人甲○○證稱原告本由其姑姑及伊外婆撫養，約5歲時，因要上小學，伊外婆說不要隔代教養，所以由被繼承人接回撫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6、368頁）；證人乙○○則證述:原告要上國中時，才回來跟被繼承人同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頁）。上開證人對於原告於何時與被繼承人同住，證述內容雖不一致，然均證稱被繼承人確有扶養原告，並與原告同住照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6頁、卷二第8頁）。證人乙○○亦證稱:被繼承人結婚後，不到1年，蔡連祥曾將原告抱回來給被繼承人看，讓被繼承人知道有這個女兒，然後與原告的阿嬤、姑姑住，因為被繼承人要打工，蔡連祥沒有工作，偶爾也會抱原告來給被繼承人看，到讀書的時候，才會來拿原告的學費，到原告要上國中時，才回來跟被繼承人同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至9頁）；另證稱:因被繼承人要工作，戊○○給奶媽帶，直到上小學才帶回來，己○○則是被繼承人自己帶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11頁）。證人甲○○亦證稱:戊○○給奶媽帶，己○○小時候也是奶奶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7頁）。綜合上開二位證人之證詞， 可知被繼承人因工作因素，無法親自照顧子女，兩造於就學前均委託親屬或褓姆代為照顧，然被繼承人縱無親自照顧，亦負擔子女之褓姆費或學費。參以，原告提出與被繼承人之生活照（見本院卷一第253至273頁），被繼承人於原告、兩造幼時，亦常攜其等出遊。顯見被繼承人自幼即與原告有情感上、經濟上之聯繫，對原告為照撫、養育或負擔其費用，其後更將原告接回同住照顧，有將原告視為親生子女撫養之意思，自屬自幼撫養無訛。被告2人上開所辯，不足採信。
　⒋被告2人又辯稱:被繼承人收養原告未得原告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收養關係不成立云云。按收養子女，應由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合意，如係無行為能力人，應由法定代理人以書面為之。但自幼撫養為子女者，不在此限，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1條後段及74年6月3日修正生效前民法第1079條定有明文。自幼撫養為子女之方式收養子女，固無庸訂立書面收養契約，但自幼撫養未滿7 歲之未成年人為子女，是否應由該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代為或代受被收養之意思表示，實務見解向有歧異，然最高法院於109年7月1日已以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719號裁定統一見解，認74年6月3日民法第1079條修正公布前，以收養之意思，收養他人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為子女者，如未成年人有法定代理人，且該法定代理人事實上能為意思表示時，應由其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始成立收養關係。是倘法定代理人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時，即非上揭統一見解所指。查證人甲○○、乙○○均證稱:原告之生父為蔡連祥（見本院卷一第368頁，卷二第10頁），核與原告之戶籍資料相符（見本院卷一第213頁），被告2人對此亦未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0、64頁），此情應堪採信。則蔡連祥既為原告之生父，為其法定代理人，於原告甫出生後，將原告接回並登記為被繼承人之女，由被繼承人撫養照顧，應認蔡連祥已代為允諾原告與被繼承人間之收養關係。至原告生母為何人?被繼承人收養原告時是否尚生存?證人甲○○證稱:原告生母原與蔡連祥在一起，沒辦結婚手續，原告生母過世後，伊外婆撫養原告，後來由被繼承人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8頁）。證人乙○○則證稱:蔡連祥跟被繼承人結婚後，原告被抱回來給被繼承人看一下，跟被繼承人說原告是其女兒，讓被繼承人知道蔡連祥有這個女兒。原告的生母為何人，存活情形，被繼承人均未告知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至10頁）。考諸民國56年間，民風尚屬保守，一般女性對於非婚生子，多為隱匿，原告既為非婚生子女，且由原告生父蔡連祥抱回登記為被繼承人之親生子女，足見原告生母於被繼承人收養原告時，應已默示同意；縱如證人甲○○所述，原告生母死亡後，蔡連祥方將原告抱回一節為真，則斯時原告生母已屬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是被告2人辯稱：被繼承人收養原告未得原告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收養關係不成立云云，應不足採。
　⒌綜上事證，被繼承人既有收養原告為自己子女之主觀意願，又有自幼撫養原告之事實，且已得原告生父母之同意，被繼承人與原告間即成立收養關係。
　㈡被告2人主張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有無理由?
　⒈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準此，該條第1項第5款須符合「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及「被繼承人已表示繼承人不得繼承」之要件，始該當繼承權喪失事由。　
　⒉被告2人主張原告對被繼承人生前亦未曾關心與探望等情，未具體舉證證明，已難遽信。而依原告所提兩造間之Line對話內容，被告2人陳稱:你雖然不是媽媽親生的，但她畢竟也養你保護過你。媽媽完全隱瞞沒說你的身世。她在我們面前從沒聽到從她口中說出你不是我們的姐姐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7、275頁）。戊○○稱:「媽媽娘家的人都覺得媽媽對妳比對我好……她都把東西留著等著包包衣服都給妳。」、「弟弟說……他也發覺妳一回來媽媽就好開心很多東西都留給妳妳要吃什麼也幫妳打包做飯給妳吃甚至不用妳整理房間洗碗。她對妳比對我好很多很多。妳是她的驕傲」等語。足見被繼承人生前，原告與其相處尚稱融洽。況被告2人亦未舉證證明原告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揆諸上揭說明，即不該當於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繼承權喪失之要件。是被告2人主張原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喪失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云云，委無足採。
　㈢系爭遺產應如何分割?
　⒈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64條定有明文。養子女與養父母及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為民法第1077條第1項所明定。查原告與被繼承人間成立收養關係，而與婚生子女同，且無喪失繼承權等節，業如上述，則原告自為被繼承人之合法繼承人。又被繼承人於110年6月28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不動產部分並已辦理繼承登記，兩造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各3分之1，被繼承人未以遺囑限制其遺產不得分割，系爭遺產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2、53頁），並有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9至48頁），是原告依民法第1138條、1164條之規定訴請分割，自屬有據。
　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觀諸民法第830條、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7項規定甚明。上開分割共有物之規定，依民法第1151條、第830條第2項規定，於繼承人分割遺產時準用之。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前判例意旨、82年台上字第748 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
　⒊兩造僅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意見不一，被告2人對於系爭不動產以外之遺產，就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並無異議，本院自當予以尊重。又原告主張系爭不動產依兩造應繼分比例，分割登記為分別共有；被告2人則主張由被告以市價取得系爭不動產，並以市價購買原告之應繼分，如無法以此分割方法，則主張變價分割（見本院卷二第52頁）。本院審酌兩造均自陳目前未使用、居住系爭不動產（見本院卷二第53頁），則原告主張分割為登記分別共有之方式，是否符合該房地之經濟效用，尚非無疑。被告2人雖有單獨取得系爭不動產，並以金錢補償原告之意，然對於補償金額、計算方式，尚未與原告協議，且表明不希望登記為兩造分別共有（見本院卷二第52頁），倘兩造就系爭不動產仍維持分別共有關係，恐無法共同管理、使用，徒增日後再起爭執之可能；如採變價分割，兩造自得依自身對系爭不動產之利用情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情事，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之權利，以單獨取得共有物之所有權，亦得在他人買受時，依法以相同條件主張優先購買，而無喪失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疑慮，且經良性公平競價結果，無法取得系爭不動產原物分配之共有人所能分配之金錢將可能增加，對於共有人而言亦較有利，是本院審酌上情，認系爭不動產採變價分割，再以變賣所得價金按兩造應繼份比例分配，始屬妥當。
四、綜上所述，被告2人所辯均不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就系爭遺產為分割，為有理由，爰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式」欄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按遺產分割之部分，兩造均蒙其利，且分割共有物糾紛，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於法雖屬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是本件訴訟費用，應以兩造就系爭遺產依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即如附表二所示而為分擔始屬公允，爰依職權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蘇珍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 記 官　　羅　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表一：被繼承人丙○○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遺產範圍

		權利範圍或
價額(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

		47/10000



		應予變價分割，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取得價金。





		2

		土地

		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

		47/10000

		




		3

		土地

		臺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

		47/10000



		




		4

		房屋

		臺北市○○區○○段○○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0號房屋地下二層

		1/80



		




		5

		房屋

		北市○○區○○段○○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

		1/1



		




		6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0

		158,458元

		⒈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
　分割。
⒉如另有利息，應一併列入計算。
⒊分割結果如非整數，四捨五入，如有差額應自行協調。



		7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24,642元

		




		8

		投資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48股

		12,328元

		




		9

		投資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巴能源轉型基金：代號Z00000000000

		7,948元

		




		10

		投資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聯博醫療A歐基金：代號Z00000000000

		6,591元

		




		11

		其他

		富邦人壽GO美麗外幣利率變動型增額還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1,569,232元

		兩造會同終止保險契約後，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解約之金額。



		12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

		10,276元

		⒈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
　分割。
⒉如另有利息，應一併列入計算。
⒊分割結果如非整數，四捨五入，如有差額應自行協調。



		13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活期證券戶帳號：000000000000

		24,498元

		




		14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活期證券戶帳號：000000000000

		4,774元

		




		15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0

		58,140元
(USD：1895.13)

		




		16

		存款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

		1,729元

		




		17

		存款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

		5元

		




		18

		存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

		35,400元

		




		19

		投資

		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322股

		12,558元

		




		20

		投資

		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804股

		31,356元

		




		21

		其他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卡號：0000000000000000)

		855元

		




		22

		存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

		20元

		








附表二：兩造之應繼分比例
		姓名

		應繼分比例



		丁○○

		3分之1



		己○○

		3分之1



		戊○○

		3分之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67號
原      告  蔡安妮  
訴訟代理人  林柏男律師
複  代理人  簡辰曄律師
被      告  蔡鴻儀  
            蔡佳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志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月十六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丙○○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164條規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係為廢止全部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又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得審酌共有物性質、經濟效用等因素為分割，而不受共有人主張拘束。故當事人關於遺產範圍、分割方法主張之變更、增減，均屬補充或更正法律或事實上之陳述，尚非訴之變更、追加。原告起訴原主張依起訴狀附表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被繼承人丙○○之遺產（見本院卷一第7頁），嗣具狀主張依民事辯論意旨狀附表1-1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丙○○所遺如該附表1-1所示之遺產（見本院卷二第29頁），並陳稱僅就分割方法為變更，遺產範圍未變更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頁），核係關於遺產範圍及分割方法所為法律上或事實上陳述之補充，且本院亦不受當事人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非訴之變更或追加，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幼為被繼承人丙○○所扶養，並經法定代理人即生父蔡連祥同意後由被繼承人收養，原告與被繼承人間確有收養關係存在，與被告己○○、戊○○（以下合稱被告2人，單指其中一人則逕稱其姓名）同為被繼承人之子女。被繼承人於民國110年6月28日死亡，兩造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各3分之1。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附表一編號1至5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業已辦理繼承登記，被繼承人生前未立遺囑禁止分割遺產，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兩造迄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依兩造應繼分比例，分割系爭遺產等語。
二、被告2人則以：原告自承非被繼承人丙○○之親生女，而主張其自幼受撫養為收養，然依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719號裁定意旨，原告須先就自幼受被繼承人扶養之事實與其本生父母同意收養意思表示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始能證明收養關係存在。惟證人乙○○已證稱，原告自幼(國小階段以前)實際上由祖母與姑姑即生父蔡連祥之姊姊蔡秀琴同住扶養，非由被繼承人扶養，原告已不符合「自幼扶養」之要件。況且，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生父生母同意被繼承人收養原告，原告或證人甲○○聽聞甲○○母親稱「原告之生母自幼過世，不知其生母姓名」等語，僅係甲○○片面聽聞其母親之說詞，且甲○○亦不知悉原告生母為誰，更遑論亦未見過原告生母，原告既無證據證明其生母為誰?亦無證據證明其生母究在何處?生存或過世?其主張生母過世，就其有利事實，均未舉證證明之。至原告稱其生母鄭秀華至碧潭旊落水意外身亡一事，因年代久遠，已無法查詢相關紀錄。另原告所提蔡連祥錄音及譯文部分，被告2人認此並無證據能力，否認其真正，縱認該錄音與譯文形式真正，然該錄音與譯文為空泛陳述事實，未具體敘明原告其何時?何地出生?其生母為什麼罹患什麼具體疾病而過世? 過世地點?或什麼醫院?凡此攸關原告生母之生存與否等重要事實，均未具體敘明與舉證據證明之，其所述不足採信。又原告於被繼承人生前，未曾關心與探望，僅其有金錢上需求時，始會找被繼承人，且被繼承人於過世前，約109年8月間至110年6月間住院近一年期間，家屬多次通知，原告「連一次都未探望」，原告亦有民法第1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之事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繼承人丙○○於110年6月28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依戶籍謄本之記載，兩造均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且未拋棄繼承等情，業據提出繼承系統表、被繼承人之除戶謄本、兩造之戶籍謄本及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嘉義分行之存款餘額證明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9至31頁、第213頁），並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37頁），且為被告2人所不否認（見本院卷一第220，卷二第52頁），堪信為真。至原告主張其經被繼承人收養，為被繼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位繼承人，兩造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各3分之1等節，則為被告2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院應審酌者為：㈠原告與被繼承人間是否成立收養?㈡被告2人主張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有無理由?㈢倘原告為被繼承人之合法繼承人且未喪失繼承權，系爭遺產應如何分割?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與被繼承人間是否成立收養?　
　⒈按關於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修正前發生者，除民法親屬編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1條後段有明文。查原告為00年0月00日出生，有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3頁）。原告主張其自幼經被繼承人扶養，是本件應適用74年6月3日修正前民法關於收養之規定，合先敘明。
　⒉原告與被繼承人間無真實血緣關係，然出生後即登記為被繼承人之長女一節，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13頁），並經證人即兩造表姊甲○○、兩造阿姨即被繼承人之妹乙○○證述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66頁，卷二第6、第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20頁），應可採信。被繼承人既明知原告非其親生子女，卻以登記為親生子女之方式申報為其長女，顯見被繼承人有將原告視為親生子女之意思。　　
　⒊又原告之生母與原告父親蔡連祥無婚姻而育有原告，原告出生後約1、2個月，即交由蔡連祥母親撫養，其後由被繼承人撫養原告長大等情，同為證人甲○○、乙○○證稱明確（見本院卷一第366至368頁、卷二第6至8頁），自堪採信。被告2人雖辯稱原告係由蔡連祥之母親及蔡連祥之妹撫養，被繼承人並未自幼撫養原告云云。惟所稱「撫養」係指以有收養他人之子女為自己之子女之意思養育即可。父母因工作等因素，委由親屬或他人代為照顧，並非少見。倘主觀上有收養他人之子女為自己之子女之意思，客觀上亦有情感或經濟上之牽連，非必以親自撫養為必要。查證人甲○○證稱原告本由其姑姑及伊外婆撫養，約5歲時，因要上小學，伊外婆說不要隔代教養，所以由被繼承人接回撫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6、368頁）；證人乙○○則證述:原告要上國中時，才回來跟被繼承人同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頁）。上開證人對於原告於何時與被繼承人同住，證述內容雖不一致，然均證稱被繼承人確有扶養原告，並與原告同住照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6頁、卷二第8頁）。證人乙○○亦證稱:被繼承人結婚後，不到1年，蔡連祥曾將原告抱回來給被繼承人看，讓被繼承人知道有這個女兒，然後與原告的阿嬤、姑姑住，因為被繼承人要打工，蔡連祥沒有工作，偶爾也會抱原告來給被繼承人看，到讀書的時候，才會來拿原告的學費，到原告要上國中時，才回來跟被繼承人同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至9頁）；另證稱:因被繼承人要工作，戊○○給奶媽帶，直到上小學才帶回來，己○○則是被繼承人自己帶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11頁）。證人甲○○亦證稱:戊○○給奶媽帶，己○○小時候也是奶奶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7頁）。綜合上開二位證人之證詞， 可知被繼承人因工作因素，無法親自照顧子女，兩造於就學前均委託親屬或褓姆代為照顧，然被繼承人縱無親自照顧，亦負擔子女之褓姆費或學費。參以，原告提出與被繼承人之生活照（見本院卷一第253至273頁），被繼承人於原告、兩造幼時，亦常攜其等出遊。顯見被繼承人自幼即與原告有情感上、經濟上之聯繫，對原告為照撫、養育或負擔其費用，其後更將原告接回同住照顧，有將原告視為親生子女撫養之意思，自屬自幼撫養無訛。被告2人上開所辯，不足採信。
　⒋被告2人又辯稱:被繼承人收養原告未得原告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收養關係不成立云云。按收養子女，應由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合意，如係無行為能力人，應由法定代理人以書面為之。但自幼撫養為子女者，不在此限，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1條後段及74年6月3日修正生效前民法第1079條定有明文。自幼撫養為子女之方式收養子女，固無庸訂立書面收養契約，但自幼撫養未滿7 歲之未成年人為子女，是否應由該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代為或代受被收養之意思表示，實務見解向有歧異，然最高法院於109年7月1日已以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719號裁定統一見解，認74年6月3日民法第1079條修正公布前，以收養之意思，收養他人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為子女者，如未成年人有法定代理人，且該法定代理人事實上能為意思表示時，應由其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始成立收養關係。是倘法定代理人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時，即非上揭統一見解所指。查證人甲○○、乙○○均證稱:原告之生父為蔡連祥（見本院卷一第368頁，卷二第10頁），核與原告之戶籍資料相符（見本院卷一第213頁），被告2人對此亦未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0、64頁），此情應堪採信。則蔡連祥既為原告之生父，為其法定代理人，於原告甫出生後，將原告接回並登記為被繼承人之女，由被繼承人撫養照顧，應認蔡連祥已代為允諾原告與被繼承人間之收養關係。至原告生母為何人?被繼承人收養原告時是否尚生存?證人甲○○證稱:原告生母原與蔡連祥在一起，沒辦結婚手續，原告生母過世後，伊外婆撫養原告，後來由被繼承人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8頁）。證人乙○○則證稱:蔡連祥跟被繼承人結婚後，原告被抱回來給被繼承人看一下，跟被繼承人說原告是其女兒，讓被繼承人知道蔡連祥有這個女兒。原告的生母為何人，存活情形，被繼承人均未告知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至10頁）。考諸民國56年間，民風尚屬保守，一般女性對於非婚生子，多為隱匿，原告既為非婚生子女，且由原告生父蔡連祥抱回登記為被繼承人之親生子女，足見原告生母於被繼承人收養原告時，應已默示同意；縱如證人甲○○所述，原告生母死亡後，蔡連祥方將原告抱回一節為真，則斯時原告生母已屬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是被告2人辯稱：被繼承人收養原告未得原告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收養關係不成立云云，應不足採。
　⒌綜上事證，被繼承人既有收養原告為自己子女之主觀意願，又有自幼撫養原告之事實，且已得原告生父母之同意，被繼承人與原告間即成立收養關係。
　㈡被告2人主張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有無理由?
　⒈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準此，該條第1項第5款須符合「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及「被繼承人已表示繼承人不得繼承」之要件，始該當繼承權喪失事由。　
　⒉被告2人主張原告對被繼承人生前亦未曾關心與探望等情，未具體舉證證明，已難遽信。而依原告所提兩造間之Line對話內容，被告2人陳稱:你雖然不是媽媽親生的，但她畢竟也養你保護過你。媽媽完全隱瞞沒說你的身世。她在我們面前從沒聽到從她口中說出你不是我們的姐姐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7、275頁）。戊○○稱:「媽媽娘家的人都覺得媽媽對妳比對我好……她都把東西留著等著包包衣服都給妳。」、「弟弟說……他也發覺妳一回來媽媽就好開心很多東西都留給妳妳要吃什麼也幫妳打包做飯給妳吃甚至不用妳整理房間洗碗。她對妳比對我好很多很多。妳是她的驕傲」等語。足見被繼承人生前，原告與其相處尚稱融洽。況被告2人亦未舉證證明原告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揆諸上揭說明，即不該當於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繼承權喪失之要件。是被告2人主張原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喪失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云云，委無足採。
　㈢系爭遺產應如何分割?
　⒈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64條定有明文。養子女與養父母及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為民法第1077條第1項所明定。查原告與被繼承人間成立收養關係，而與婚生子女同，且無喪失繼承權等節，業如上述，則原告自為被繼承人之合法繼承人。又被繼承人於110年6月28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不動產部分並已辦理繼承登記，兩造為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各3分之1，被繼承人未以遺囑限制其遺產不得分割，系爭遺產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2、53頁），並有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9至48頁），是原告依民法第1138條、1164條之規定訴請分割，自屬有據。
　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觀諸民法第830條、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7項規定甚明。上開分割共有物之規定，依民法第1151條、第830條第2項規定，於繼承人分割遺產時準用之。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前判例意旨、82年台上字第748 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
　⒊兩造僅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方法意見不一，被告2人對於系爭不動產以外之遺產，就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並無異議，本院自當予以尊重。又原告主張系爭不動產依兩造應繼分比例，分割登記為分別共有；被告2人則主張由被告以市價取得系爭不動產，並以市價購買原告之應繼分，如無法以此分割方法，則主張變價分割（見本院卷二第52頁）。本院審酌兩造均自陳目前未使用、居住系爭不動產（見本院卷二第53頁），則原告主張分割為登記分別共有之方式，是否符合該房地之經濟效用，尚非無疑。被告2人雖有單獨取得系爭不動產，並以金錢補償原告之意，然對於補償金額、計算方式，尚未與原告協議，且表明不希望登記為兩造分別共有（見本院卷二第52頁），倘兩造就系爭不動產仍維持分別共有關係，恐無法共同管理、使用，徒增日後再起爭執之可能；如採變價分割，兩造自得依自身對系爭不動產之利用情形、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情事，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之權利，以單獨取得共有物之所有權，亦得在他人買受時，依法以相同條件主張優先購買，而無喪失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之疑慮，且經良性公平競價結果，無法取得系爭不動產原物分配之共有人所能分配之金錢將可能增加，對於共有人而言亦較有利，是本院審酌上情，認系爭不動產採變價分割，再以變賣所得價金按兩造應繼份比例分配，始屬妥當。
四、綜上所述，被告2人所辯均不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就系爭遺產為分割，為有理由，爰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式」欄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按遺產分割之部分，兩造均蒙其利，且分割共有物糾紛，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於法雖屬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是本件訴訟費用，應以兩造就系爭遺產依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即如附表二所示而為分擔始屬公允，爰依職權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蘇珍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 記 官　　羅　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表一：被繼承人丙○○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遺產範圍 權利範圍或 價額(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 47/10000  應予變價分割，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取得價金。  2 土地 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 47/10000  3 土地 臺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 47/10000   4 房屋 臺北市○○區○○段○○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0號房屋地下二層 1/80   5 房屋 北市○○區○○段○○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 1/1   6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0 158,458元 ⒈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 　分割。 ⒉如另有利息，應一併列入計算。 ⒊分割結果如非整數，四捨五入，如有差額應自行協調。 7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24,642元  8 投資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48股 12,328元  9 投資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巴能源轉型基金：代號Z00000000000 7,948元  10 投資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聯博醫療A歐基金：代號Z00000000000 6,591元  11 其他 富邦人壽GO美麗外幣利率變動型增額還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1,569,232元 兩造會同終止保險契約後，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解約之金額。 12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 10,276元 ⒈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 　分割。 ⒉如另有利息，應一併列入計算。 ⒊分割結果如非整數，四捨五入，如有差額應自行協調。 13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活期證券戶帳號：000000000000 24,498元  14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活期證券戶帳號：000000000000 4,774元  15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帳戶帳號： 00000000000000 58,140元 (USD：1895.13)  16 存款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 1,729元  17 存款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 5元  18 存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 35,400元  19 投資 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322股 12,558元  20 投資 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804股 31,356元  21 其他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卡號：0000000000000000) 855元  22 存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 20元  
附表二：兩造之應繼分比例
姓名 應繼分比例 丁○○ 3分之1 己○○ 3分之1 戊○○ 3分之1 



